中共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

委员会关于八届福田区委第九轮

巡察整改进展情况的通报
根据区委统一部署，2025年3月26日至6月13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对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党委开展了巡察。2025年7月29日，区委第一巡察组向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党委反馈了巡察意见。按照巡察工作有关要求，现将巡察整改进展情况进行公布。

一、党组织履行巡察整改主体责任情况

（一）提高政治自觉，明确整改责任。竹林社区党委将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抓手。收到巡察组反馈意见后，社区党委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召开党委（扩大）会，对照整改清单逐条明确整改措施，推动问题整改落实。成立由党委书记任组长的巡察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下设3个专项工作组，将整改任务分解至具体党委班子成员及责任人，压实工作责任。
（二）认真剖析原因，增强整改自觉。组织召开专题组织生活会，社区党委班子成员对照巡察反馈意见认领问题、剖析原因、明确责任、强化举措，不断增强做好巡察整改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二、巡察整改任务落实情况

（一）关于巡察发现问题整改落实方面

1.持续整改上一轮巡察发现问题。一是强化社区党委主体责任，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并联合街道相关职能部门开展房屋安全隐患整治全面摸排，严格控增量消存量。二是加强宣传教育与居民参与，通过张贴海报、微信推送等方式线上线下宣传危害及案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三是规范“民生微实事”项目开展，多次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学习相关规章制度，增强采购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同时严格落实采购资料“双人复核”，进一步防范风险。

（二）关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落实党中央及上级决策部署落实方面

1.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学习制度。一是加强培训，提升业务能力，线上线下学习相结合，多次组织开展基础党务知识培训会。二是加强指导监督，社区党委指导各支部严格按照“三会一课”和主题党日内容指引开展组织生活，同时建立并落实支部“三会一课”定期检查制度，及时纠正不规范动作。

2.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一是加强学习，提高思想认识，社区党委召开意识形态工作专题整改会，反思问题根源，明确工作要求。二是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定期召开意识形态工作部署会及分析研判会。
3.高标准统筹推进“百千万工程”。一是强化思想认识，组织社区工作人员开展专题学习，明确工作要求，鼓励大家集思广益。二是定期召开党委会议，跟进评估社区“百千万项目”的落实情况，及时协调部署推进过程中的资源调配等问题。

4.加大化解群众诉求工作力度。一是安排专人负责民意速办工单对接工作，严格落实“103024”机制，针对疑难问题，积极搭建平台，开展联合处置。二是定期召开物业联席会议，督促辖区物业单位履行职责，加强环境卫生日常巡查及维护。三是积极发动居民，定期在辖区组织开展清洁家园志愿活动，持续提升环境卫生水平。
5.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工作漏洞。一是积极配合上级职能部门开展上门检查、入户宣传等工作，增强居民安全意识。二是联合街道职能部门开展房屋安全隐患全面摸排，加强隐患整改处置。三是联合相关职能部门定期召开物业联席会议，督促物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日常做好消防器材维护保养，对落实不到位的物业服务企业进行走访提醒。
（三）关于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战略部署方面

1.认真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一是社区党委定期召开党风廉政建设专题会议，及时部署工作，明确具体任务分工。二是加强警示教育，层层传导管党治党压力。三是落实谈心谈话制度，定期抽查记录，提升谈心谈话针对性。
2.办好“民生微实事”活动。一是组织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和规章制度学习，增强社区工作人员的采购合规意识、风险意识和业务水平。二是严格落实采购管理办法，做好审核工作。三是加强“回头看”检查，持续做好硬件设施的维护管理。
3.从严审核经费使用。加强对社区工作人员在财务报账方面的指导与培训，提高责任意识和业务水平。

4.规范社区固定资产管理。一是做好社区固定资产的盘点工作，形成社区固定资产清单，明晰底数。二是安排专人做好固定资产管理工作，及时更新固定资产的基础信息，做好资产处置工作，确保账实一致。
5.树立严实工作作风。一是强化社区各类公共服务设施日常监管，确保场地使用符合要求。二是严格规范印章管理使用，指定专人负责印章保管。三是指定专人保管学习资料,负责资料接收登记、分类整理,确保相关学习资料及时下发。
关于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方面
1.严格落实“三重一大”事项议事决策制度。一是全面梳理“三重一大”事项，清晰界定需要讨论研究的事项，确保上会事项无遗漏。二是规范讨论表决流程，组织社区工作人员集中学习相关制度规定并指定专人负责记录社区党委会议情况。
2.规范开展基础党务工作。一是加强对下属党组织的指导和人员培训，开展党务工作者培训，进一步明确组织生活的流程和要求，推动工作规范开展。二是强化过程监督，建立并落实常态化抽查机制，社区党委定期对下属党支部“三会一课”开展情况进行检查并及时反馈检查意见。
3.规范细化发展党员工作流程。一是开展学习培训，提升业务素养，规范发展党员的工作流程。二是加强监督，定期对社区新发展党员的相关资料进行审查，重点检查资料完整性、规范性，确保流程合规。

4.发挥“两新”、小区党组织组织作用。一是社区党委组织开展对下属党支部书记的培训，加强日常指导，提升履职能力，提升组织生活质量。二是积极发动党员通过参加党员服务市集、志愿服务等形式，参与社区治理，发挥党员作用。三是做好党费收缴工作，社区党委加强与各党支部书记的日常联系，并主动联系对接党员了解情况，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及时推送党费缴纳等相关党务知识，确保收缴管理规范有序。

三、下一步工作打算
（一）强化政治引领，凝聚整改共识。社区党委始终将巡察整改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将其作为锤炼党性、推动工作的重要契机。充分发挥党委书记“头雁效应”，带头深化思想认识，带头查摆剖析问题，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把准整改方向、压实整改责任。

（二）坚持常抓不懈，巩固深化巡察整改工作成效。健全整改闭环机制，对已完成事项开展“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完善社区监督管理制度体系，以制度化建设推动常态长效，做到久久为功。
（三）强化成果运用，推动工作高质量发展。以此次巡察为契机，对标对表、举一反三，全面抓好整改落实。聚焦社区治理的痛点堵点，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和治理效能，推动巡察整改成果在加强党建、服务群众、维护稳定中转化为制度成果、实践成果。切实以整改促工作提效、促作风转变、促能力提升，推动竹林社区各项工作实现新发展。

欢迎广大干部群众对巡察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监督。如有意见建议，请及时向我们反映。公开期限：2026年5月21日至6月21日。

联系电话：0755-83186004；邮政信箱：深圳市福田区竹子林五路竹林花园2号楼1层（汉庭酒店旁）竹林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邮政编码：518000；电子邮箱：911851863@qq.com。

中共深圳市福田区香蜜湖街道竹林社区委员会

2026年5月21日

